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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述 

旗山溪原名楠梓仙溪，發源自高雄縣東北端的玉山山麓，

由於溪水的切割侵蝕，很多地方可看見兩岸峭壁千仞，氣勢宏

偉，河流湍急而富變化，由源頭向西南流約 55公里至小林，再

南流 10 公里至甲仙後溪道漸寬，復西南流至旗山進入平原，河

道蜿蜒，遷徙不定，中上游河道行於山谷集河谷台地中，於旗

山鎮嶺口與荖濃溪匯集成高屏溪，主流全長 117 公里，流域面

積 842 平方公里，重要支流包括口隘溪與美濃溪，為典型急流

河川。 

旗山溪上游河道蜿蜒曲折，坡陡流急，地形高度落差大，

河床平均坡降約 1/142，本流域地層自中新世中期至上新世晚

期均有，地質構造複雜，褶曲以內英山向斜延伸較長，另平溪、

旗山、枋寮及月光山等四處具規模斷層，流域內行政轄屬高雄

縣者計有那瑪夏鄉、甲仙鄉、杉林鄉、美濃鎮、旗山鎮、內門

鄉、桃源鄉、嘉義縣阿里山鄉及屏東縣里港鄉部分區域等，流

域內人口總數約 13萬人，社會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導，交通以

公路為主，觀光資源頗為豐富。 

「高屏溪治理基本計畫」已報奉經濟部 73 年核定，後因河

川水文及地文條件變遷，兩岸快速發展，河道內土地利用情況

劇變，故重新檢討高屏溪治理計畫，並於民國 97 年 6 月 27 日

奉經濟部公告新修訂「高屏溪治理基本計畫」，然支流旗山溪公

告至月眉橋止，其上游段尚未規劃，依民國 82 年河川等級重新

區分之範圍，調整後旗山溪治理起點延伸至甲仙攔河堰範圍

界，民國 87 年 6 月省府公告為省管河川，民國 89 年 1 月經濟

部公告為中央管河川。 



 ～2～ 

貳、河川治理、流域水土利用與保育基本方針 

一、河川治理 

治理河段月眉橋(旗斷 43)至甲仙攔河堰範圍界(旗斷 97)

段水流湍急，河道蜿蜒，遷徙不定，河槽呈辮狀分歧，主槽流

路常隨洪峰之發生而變遷，河性不穩定，治理方針以不違反河

川自然穩定平衡趨勢並能發揮河川排洪功能下，儘量維持現況

之地形、流路及河性之自然水流，並加強河川管理，達河川永

續利用為原則。 

二、流域經理 
(一)上游山區水土保持及坡地保育 

本溪之上游集水區屬高雄縣杉林鄉、甲仙鄉及那瑪夏鄉，

大多為國有林班地、保安林地及山地保留地等為主，國有林地

面積約 43,172公頃，非國有林地面積約 8,426公頃，現況以種

植果樹或竹林地居多，植生覆蓋尚可；山坡地所佔面積約

34,128 公頃，其保育狀況良否，直接影響下游河道穩定與安

全，故需加強山坡地保育及水土保持措施，以資防範。 

(二)中、下游地區土地利用與流域開發計畫 

本溪中、下游，以經營果樹、檳榔、水稻居多，一般住宅

與工商用地尚不多見，依現況土地利用調查區分，山坡地佔

72.4%，農地佔 19.8%，建地佔 1.8%，河川及其他公共設施佔

6.0%，另因河道兩岸之腹地狹小，實際可供利用土地有限，因

此本流域之區域計畫或都市發展應避免發生與水爭地之情

形；為期有效維持計畫水道之完整，以利洪流之暢通，沿岸土

地之開發利用必須切實配合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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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資源利用 
(一)河川水質 

本溪大部分屬農業區，旗山溪月眉橋上游河段，水質尚能

符合乙類水體水質標準，下游河段因受口隘溪排水、旗山排水

及美濃溪排水排入大量污染物影響，致旗山溪下游河段水質未

能達標準。 

(二)河川水資源利用 

旗山溪流域年平均降雨量約 3,000公厘，年逕流量 1,322×

106 立方公尺頗為豐沛，惜豐枯期極為懸殊，逕流未能充分利

用，用水多靠地下水及川流引水，迄今尚無較大水庫，越域引

水提供其他區域水庫水源為主，包括旗山堰、甲仙堰及月眉攔

河堰等。 

(三)地下水利用 

旗山溪自由地下水區地面起至 40～130公尺間，地層均由

粗砂礫石組成，導水性能優良，現況地下水利用，多為補給灌

溉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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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治理計畫原則及防範標準 

一、治理計畫原則 
旗山溪上游段(月眉橋至甲仙攔河堰範圍界段)為山區急流

河川，治理計畫原則以恢復自然穩定河道，儘量放寬流路，提

供儲洪蓄砂空間，必要時採用生態工程興建防洪構造物，以維

持河防安全，長程規劃則以河川多目標使用與多元化管理為原

則，期使河川永續經營與有效管理相輔相成，以達到減輕洪災，

維護河川生態之目的。 

二、主要河段計畫洪水量 
(一)各重現期距洪水量 

本治理計畫各控制點不同重現期距洪峰流量如下表： 
單位：立方公尺/秒 

重現期距(年) 
控制點 

控制面積 
(平方公里) 2 5 10 20 50 100 200 

月眉站 533.20 2420 3620 4270 4790 5340 5680 5970

隘丁寮溪匯流前 523.95 2390 3580 4220 4730 5280 5610 5900

枋寮排水匯流前 491.07 2290 3430 4040 4530 5060 5380 5650

茄苳湖排水匯流前 466.63 2210 3310 3910 4380 4890 5200 5460

滴水排水匯流前 435.40 2110 3160 3730 4190 4670 4960 5220

甲仙攔河堰範圍界站 405.43 2020 3020 3560 3990 4450 4730 4970
 

(二)計畫洪水量之分配 

本溪係屬中央管河川，計畫洪水量採用 100 年重現期之洪

峰流量；各河段計畫洪水量分配如下： 
單位：立方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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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計畫水道斷面 
(一)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 

治理區段為旗山溪上游段，起算水位採用民國 97 年核定

公告之「高屏溪治理基本計畫」報告，旗山溪斷面 42 重現期

距 100 年之計畫洪水位為起算水位，並以各河段分配之計畫洪

水量及計畫河寬，依現況河槽斷面計算計畫洪水位，以決定計

畫水道縱、橫斷面；本溪上游段各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如下表： 
 

地 點 名 稱  斷 面 號
計 畫 洪 水 位

(公尺 ) 備 註

月 眉 橋  斷面 43 96.72 本計畫治理終點

杉 林 大 橋  斷面 54 124.94  

炳 橋  斷面 78 187.01  

寶 隆 大 橋  斷面 85 206.96  

甲 仙 攔 河 堰 範 圍 界  斷面 97 246.11 本計畫治理起點

(二)計畫水道斷面 

本河段治理除於必要河段布置防洪工程外，配合河川管理

以維持洪水流路，為達成預期之防洪目標，考量自然及主客觀

因素，本溪水道治理計畫依下列原則訂定：   

本 

計 

畫 

本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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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須能暢洩計畫洪水量，維持排洪能力。 
2.考慮現況地形、流路、河性以維持水道之自然穩定。 
3.儘量利用現有堤防、護岸等防洪工程設施。 
4.儘量配合已公告之都市計畫。 
5.儘量利用河川公地。 
6.儘量配合各支流、排水匯流情況及進水口位置。 
7.考量河道縱橫方向之連貫性，以免阻絕河川生物之活動。 

旗山溪上游段河道分為四個河段訂定其水道治理計畫，茲

分述如下： 
1.月眉橋(斷面 43)至杉林大橋(斷面 54) 

本治理區段兩岸均有較寬廣沖積河階平原，鄰河處尚無聚

落，兩岸已有零星護岸或堤防保護，左岸有月眉護岸、上平

堤防及杉林橋左護岸，而於右岸有尾庒堤防、尾庄頭導流堤

及竹子坑護岸等，目前左右岸現有之防洪構造物功能尚稱完

善，兩岸水道治理計畫，則沿公私有地界平順曲線銜接防洪

構造物肩線、高崁劃設，並預留排水匯流口。 
2.杉林大橋至斷面 69 

本治理區段受兩岸地勢影響，主深槽呈蜿蜒，除十張犁位

於鄰河處外，餘聚落分布於較高河階台地，目前僅左岸設置

溪埔護岸外，無其它保護工，兩岸水道治理計畫擬定，考量

現況河性沿河階高崁平順劃設並預留排水匯流口。 
3.斷面 69至寶隆橋(斷面 85) 

本治理區段受兩岸山勢影響轉彎蜿蜒段，河道呈蓮藕型，

鄰河處尚無聚落，目前兩岸有零星護岸保護，防止土地流

失，左岸有八張犁護岸，右岸則有炳橋護岸及斑芝花腳護岸

等，兩岸水道治理計畫擬定，則沿河階高崁並考量現況河性

沿河階高崁與公有地界以平滑曲線劃設並預留排水匯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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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寶隆橋至甲仙攔河堰範圍界(斷面 97) 

本治理區段河道原為瓣狀流路，受甲仙攔河堰影響，河床

有刷深趨勢，流路易變遷，兩岸有零星護岸或堤防保護，左

岸有甲仙護岸，右岸則有班芝花腳護岸、樹林護岸及大田二

號護岸等，本河段之水道治理計畫擬定，原岸均沿河階高崁

與陡峻山勢坡崁劃設，以平滑曲線線劃設並預留排水匯流

口，進入甲仙都市計畫區則配合都市計畫劃設；右岸河階平

原考量公私地、河性及淹水區域，河寬至少 300公尺。 

本治理區段計畫水道縱斷面如圖一，計畫水道橫斷面如圖

二，水道治理計畫線及重要工程布置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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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旗山溪上游段計畫水道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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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旗山溪上游段計畫水道橫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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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旗山溪上游段計畫水道橫斷面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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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河川治理措施 

一、河川綜合治理措施 
本治理河段坡陡流急，流路極為不穩定，且流域洪峰流量

甚大，河道兩岸防洪結構物受損頻仍，不易常年維持其效益，

因此本河段治理措施乃以有效導洪、防止灘岸沖刷及土地管理

等方式，一方面考量已開發村落或公共設施安全性，布置或加

強必要之防洪設施，另一方面則加強土地利用管理，儘量將公

有地納入計畫範疇，期能符合自然河性。本溪各河段治理措施，

詳述如下： 

(一)月眉橋至寶隆橋河段流路蜿蜒且分歧，河槽遷徒很大，流路

甚為不穩，護甲層薄弱，造成河性改變甚大，應考量歷年流

路變遷及現況，保留深槽擺動空間及自然生態環境，故治理

主要以防止河岸沖刷，臨河易遭洪水破壞造成土地流失處及

危害鄰近村落河段，利用興建或重建防洪構造物以保護居民

財產安全。 

(二)寶隆橋至甲仙攔河堰河段，主深水槽深度過大，洪水來臨時，

流速過快，河床刷深嚴重，岩盤裸露，導致流路甚易變遷，

河道很不穩定，故本河段儘量放寬流路，保留蓄砂儲洪空

間，並以河川環境管理為主。 

(三)斷面 43.3、51、61 及 71 處攔河堰分別具有水庫及農田灌溉

取水功能，應予保留，但需考量河道縱斷方向連貫性改善措

施，維持河川多樣性生態環境，避免阻絕河川生物活動。 

綜合上述治理措施於本河段應禁止人為採砂，並加強河川

管理，使本河段恢復原有自然穩定河性，確保跨河構造物(橋

梁、攔河堰取水工)及防洪構造物安全，並兼顧生態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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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河川治理措施功能、種類及位置 
本治理河段防洪構造物以保護及預防土地與農作物流失為

主，除上平堤防、十張犁護岸，因束縮河道且位於洪流直沖處，

故已呈基腳沖毀情形，應依本計畫整修以後，增建堤防，另於

甲仙攔河堰範圍界下游右岸大田一號護岸，保護公館地區，但

其堤高尚不足，造成該地區溢淹，因此應予加高；其餘暫不以

工程方法治理，促使土地合理利用。 

本治理河段主要工程布置請見附件一，待建防洪工程設施

內容如下： 
 

岸 別 編 號 工  程  名  稱(位置) 
堤防

(公尺）

護岸 

（公尺） 
備 註

7 上平堤防延長 540   

13 十張犁下游護岸新建工程  540  左岸 

15 十張犁堤防 800   

右岸 14 大田二號護岸加高加強  400  

右岸 16 大田一號護岸加高加強  100  

合          計  1340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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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河道計畫重要事項 
(一)本治理區段主槽流路常隨洪峰之發生而變遷，致危及兩岸邊

坡，計畫未布置護岸河段，後續權責機關應視實際需要增建

護岸，防止邊坡沖蝕崩塌。 

(二)計畫水道內既有護岸，其高度應改修至平灘岸，以利洪水暢

洩。 

(三)權責機關每年應進行防洪構造物檢修、補強，避免因毀損影

響防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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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配合措施 

一、河川區域及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利用 
(一)計畫洪水到達區域 

沿河兩岸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範圍約 112公頃。主要本治理

河段為低漥緩坡台地，防洪構造物未施設或高度不足地段，本

計畫實施後淹水區域將可減少。本治理河段計畫洪水到達區域

詳見附件二。 

(二)河川區域及治理計畫線內土地管制 
1.河川區域 

河川區域土地依水利法及河川管理辦法之規定，需使用

人應辦理許可使用；並嚴禁一切妨礙水流之設施及其他有

害河防安全之行為。 
2.水道治理計畫線及堤防預定線內之土地 

計畫水道係依河性及水理檢討，以暢洩計畫洪水量、維

持排水功能及河道自然平衡而訂定。為保護計畫水道，水

道治理計畫堤防預定線內之土地應依水利法第 78條及第 82

條規定嚴禁一切有礙治理、妨礙水流行為。 
(三).水道治理計畫線及堤防預定線外之易淹水土地 

1.本計畫已布置防洪設施但尚未施工完成前之區域，應儘量

做為農業或綠地使用，如作為其他建築用途，應興建防洪

設施或填高地面至計畫洪水位以上並有完善排水設施，其

臨近河面應有適當之防護以維安全。 
2.未布置防洪設施保護區域，應儘量做為農業或綠地使用，

如作為其他建築用途，應自行有適當防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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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都市計畫之配合 

治理區段內斷面 94 至斷面 97 之間已公告〝甲仙都市計

畫〞，其劃定農業用地部分侵入河川，面積約 1.69 公頃，致

使水道用地不足，請主管機關於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時，配合

修正；杉林鄉目前尚未制定都市計畫，將來擬訂都市或區域

計畫時應配合本計畫。 

三、現有跨河構造物之配合 
(一)跨河橋梁 

本溪治理河段內現有跨河橋梁共計 5座，各橋梁水理檢討

情形如下表： 
 

橋 梁 現 況 
橋 梁 
名 稱 

斷 面

樁 號

計畫河寬

(公尺) 
計畫洪水

位(公尺) 
計畫堤頂

高(公尺) 樑底高 
(公尺) 

橋長 
(公尺) 

備 
註 

月 眉 橋 43 382 96.72 98.22 98.02 245.0  

杉林大橋 54 360 124.94 126.44 128.16 116.0 已損毀

炳 橋 78 180 187.01 188.51 188.48 160.0 已損毀

寶隆大橋 85 405 206.96 208.46 210.84 350.0  

甲仙大橋 96 300 246.11 247.61 245.91 300.0 已損毀

改建中

1.現有橋梁粱底高度足夠，但長度不足者計有寶隆橋及杉林

大橋(損毀)，將來改善時應配合本計畫，其橋梁現況刷深嚴

重，橋墩祼露，請主管機關注意其安全，加強橋墩保護。 
2.現有橋梁長度夠，但粱底高不足者計有甲仙大橋(改建中)，
橋梁主管機關應配合本計畫抬高粱底至計畫堤頂高改建。 

3.現有橋梁其長度與梁底出水高度均不足計有月眉橋、炳橋

(損毀)，其計畫洪水量流速甚為湍急，橋梁主管單位應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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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行注意橋梁安全外，應儘速予以改建或改善。 

(二)攔河堰 

治理河段中有數多攔河堰，如斷面 43.1、51、61、及 71

等處，其上下游高差為 2.23 公尺至 5.03公尺不等，現況攔河

堰高程差甚大，雖少數攔河堰設置魚梯，但現況已多處淤積或

損壞，應重新檢討其功能加以興建、修復，確保河道縱斷面方

向連貫性，以免阻絕河川生物活動。 

四、取水及排水設施之配合 
(一)灌溉取水之配合 

治理河段內沿岸有匏子寮埔、畚箕湖川、十張犁圳、邦物

坡圳及二仁引水工程，目前部份皆已遭到莫拉克颱洪破壞，相

關管理單位應重新檢討其功能加以興建、修復，以維持相關設

施功能及安全，其取水設施應配合本計畫。 

(二)排水流入工之配合 

治理區段內無區域排水等大型排水路，但因受地理環境影

響，僅有坡地山林區之小山溝匯入，排水本身可自然排出，現

況排水流入口應配合本計畫。 

五、中上游集水區治理之配合 

本流域中上游集水區大部分為山區，植生覆蓋尚稱良

好，但部分坡度甚陡，穩定性不足，容易崩塌，故水土保持

工作亟待加強；另防範大量土砂下移，應嚴格限制對集水區

之超限開發利用，規定宜林地儘量造林保土，宜農地在開發

利用前需切實做好水土保持配合措施。其次對於局部較易崩

塌之危急坑谷，主管機關應加強水土保持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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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河川管理注意事項 
(一)河川管理之配合 

治理基本計畫經核定公告後，劃定為水道治理計畫線及堤

防預定線內之土地，為防止水患應嚴禁濫墾及建築等與水爭地

之情事，以確保計畫洪水之宣洩，應請管理機關嚴格執行河川

管理之工作，另甲仙大橋左岸排水出口處之甲仙護岸，該護岸

易影響排水流路造成淤積，亦請相關單位加強注意。 

(二)高莖作物與濫墾之管理 

本溪於計畫河道內之土地，若經許可使用之河川公地，應

依河川管理辦法嚴禁種植一切妨礙水流之之植物，在河川公地

內自然生長之樹木、竹等之植物，請管理機關適時砍伐清理以

利通水。 

(三)水質與環境之維護 

本溪鄉鎮村落及工廠之廢水排入河川，應依照環保法令放

流水標準加強管制，以維持自然良好之水質；本治理區段風景

優美，為配合觀光休憩需要，各項防洪設施，除注重工程安全

品質外，需與優美的環境相互調適，並適度維護管理。 

七、河道整理與河槽計畫之配合 

治理河段目前因莫拉克颱洪造成部份河段淤積，主管單

位應視需求進行河道整理，並注意維持河道穩定平衡及考量

防洪、跨河構造物的安全及維持多樣化河川生態環境，避免

破壞河川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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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旗山溪上游段河道治理計畫及重要工程布

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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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旗山溪上游段計畫洪水位到達區域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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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旗山溪上游段河道治理計畫地籍套繪圖 
 




